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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名称
	污泥参数
	处置标准
	暂估数量（吨）
	预算单价
（元/吨）
	备注

	1
	2026年共青城市城区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项目
	污泥含水率≤60%
	符合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包括但不限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单独焚烧用泥质(GB/T24602-2009）
	约3481
	191
	据实结算

	注：1.供应商总报价不得超过本项目最高限价，单价不得超过191元/吨，否则响应无效。
2.项目最终结算以实际处置量为准，采购单位将以成交单价金额签订采购合同，在后期费用结算时依据单价金额据实结算，（实际结算金额=实际污泥处置量*成交单价）。
3.供应商须提供污泥处置的最终去向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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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务需求
1.基本要求
1.1 服务：供应商承担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装车、卸车、运输、存储处置服务等合同中规定供应商应承担的一切义务。
1.2 技术文件：指供应商按照规定的义务应当提供的处置标准、技术参数等相关所有的数据、图纸、各种正式的文字资料（营业执照、环评、环评批复及环保验收等）、电子文件及其载体以及生产过程的照片和录像等。
2.技术规范
2.1 本项目服务技术规范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国家、行业或地方有关机构发布的最新版本标准。
2.2 服务所产生的废气、废水、残余物的排放与处置完全满足技术规范的要求，并应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证明各类废弃物达标排放以及焚烧残余物最终去向符合国家环保的相关规定。
3.服务要求
3.1 污泥处置方式：无危害处置。
3.2 日常处置责任：
①供应商需做到污泥“日产日清”，每天及时完成当日污泥接收和处置。
②严禁将污泥转移至第三方处置，且服务期内不得单方面拒绝接收污泥（生态环境等政府部门有明确规定的除外）。
    ③若违反上述要求，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与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
3.3装运
①供应商应具备每批次接收采购人不低于15吨污泥的能力，且成交人处理采购人污泥能力不低于15吨/天。接收到污泥后，对该污泥进行工艺处理，必须使污泥处置后达到国家相关的环保标准。
②供应商拟派车辆不得少于2辆，必须是全密闭式污泥环保专用运输车辆（载重量不低于8吨/辆）（注：①如为供应商自有车辆：须提供车辆彩色照片、有效期内的车辆行驶证（车辆所有人为供应商）；②如为供应商租赁车辆：须提供车辆彩色照片、租赁合同及有效期内的车辆行驶证（车辆所有人为出租方）。响应文件中提供以上①或②证明材料扫描件，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并符合国家及地方关于固体废物运输的管理规范。车辆须安装GPS定位装置，运输途中应采取可靠防泄漏、防遗撒措施，并按照采购人事先报备的固定路线行驶。
③运输由供应商车辆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后，负责将采购人暂存间的污泥进行装车，然后将污泥运输到供应商处置点进行污泥的卸车及处置，按照一般固废储存要求做好“三防”，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④供应商车辆到达处置点卸料时，及时用水印相机进行拍照留底，以备环保部门检查，对于污泥的处理应该满足污泥处理设备达标化、污泥处置资源化、排放清洁化、污泥运输规范化。
3.4 质量安全管理及处置进度要求
①采购人要求及时处置污泥，如未按要求及时处置，采购人有权不支付当月污泥处置费用，且供应商承担项目总价20%的违约金。
②供应商应做好合同范围内的管理工作，保证按照合同中的标准开展工作。
③供应商应遵守采购人安全管理制度，主动制定安全、环保措施，必要时现场应派专人监护，对装卸料及车辆行驶过程的安全负全部责任。对采购人提出的意见必须及时整改，发生人身事故和不安全情况，必须立即报告采购人，同时按规定上报，供应商自行承担所有责任。在服务整个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由中标人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④供应商应文明作业，对作业范围的环境卫生安排专人及时清扫干净，在运输过程中不得抛、洒、滴、漏，不得造成二次污染。应在采购人指定的工作范围内工作，不得随意进入其他生产场所，不得擅自触及运行及备用中的设备，如擅自进入其他区域或擅自使用采购人的设备以及违反采购人规定，所造成的后果由供应商负全部责任。
4.质量保证
4.1 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服务完全符合国家、行业或地方相关标准规定的技术规范要求。
4.2供应商所提供的证明材料，完全满足采购文件技术规范的要求。并应出具焚烧残留物的最终处置合同以证明产品符合文件规定。
4.3供应商资质证件齐全，有义务指导采购人完成相关备案等。
4.4供应商应配合采购人按照规定做好每车污泥的联单签收工作。
4.5供应商污泥到场后必须按照国家相关部门规定储存，满足规范要求。现场不
具备储存条件的应及时与采购人沟通协调，不得随意储存。成交供应商厂内储存需按要求做好“三防”工作，避免造成二次污染，否则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存储及处置场地必须符合国家环保法规要求并报甲方及环保部门备案。
5.安全要求
5.1 服务过程中所有的操作程序必须按照国家规范要求操作，确保安全。
5.2 拟派本项目的工作人员必须购买意外工伤保险。
5.3 拟派本项目的运输车辆必须按规定购买保险。
6.供应商团队实力要求
6.1 供应商拟派本项目污泥处置人员（至少1名）应具备污泥处理工证书和相应的处置能力。（响应文件中提供人员有效期内污泥处理工证书扫描件，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
6.2 供应商拟派本项目的车辆驾驶人员（至少2名）具有有效期内B2或以上级别驾驶证和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件有效期内的证件。（响应文件中提供人员证书扫描件，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
7.验收：
7.1 供应商准确统计出污泥处置数量，称重时，双方派员监磅，称重磅单应记载毛重、皮重净重并且由双方监磅人员共同签字认可。供应商应确保称重设备可靠、准确并经相关部门校验核准，状态正常，不得擅自更改称重系统。
7.2 供应商应根据磅单称重数量配合采购人做好污泥转移联单的记录和签收，联单签收后复印留底与磅单共同作为依据进行验收。
7.3 供应商负责污泥装车、运输、处置等一切相关事宜，同时做好污泥跟踪和记录工作及处置后的证明材料，并报告给采购人予以备案。
注：以上服务需求和需要提供的资料为实质性响应条款必须完全响应或优于，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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